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KYHD00-2024-0003

云和县人民政府
关于印发云和县房屋征收临时安置补助

及搬迁补助标准的通知

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县政府各直属单位：

《云和县房屋征收临时安置补助及搬迁补助标准》已经县第

十七届人民政府第 31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

真贯彻执行。

云和县人民政府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云和县人民政府文件

2024年 3月 20日

云政发〔2024〕4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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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和县房屋征收临时安置补助及搬迁补助标准

为依法顺利推进我县房屋征收工作，充分保障被征收人的合

法权益，现将我县临时安置补助费、搬迁补助费发放标准有关事

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云和县房屋征收临时安置补助费

县城市发展控制区内（31.79平方公里内）
补偿方式 类别 计量单位 单位（元） 补偿时间

货币安置

住宅 ㎡ 11

6个月商业 ㎡ 11

办公 ㎡ 11

产权调换

公寓安置

住宅 ㎡ 11

见备注商业 ㎡ 11

办公 ㎡ 11

迁建安置 住宅 ㎡ 11 见备注

县城市发展控制区外（31.79平方公里外）
补偿方式 类别 计量单位 单位（元） 补偿时间

货币安置

住宅 ㎡ 8

6个月商业 ㎡ 8

办公 ㎡ 8

产权调换

公寓安置

住宅 ㎡ 8

见备注商业 ㎡ 8

办公 ㎡ 8

迁建安置 住宅 ㎡ 8 见备注

注：1.实行期房安置的，过渡期限从被征收房屋腾空之月起

至选房交付之月止计算。选择非高层安置期房的过渡期为 24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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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，选择高层安置期房的过渡期为 36个月。在规定的过渡期内，

以实际过渡时间支付标准的临时安置补助费；超过规定过渡期的，

从超过之月起按两倍标准支付临时安置补助费，直至选房交付之

月止。交房后按标准再支付 6个月临时安置补助费。

实行现房安置的按标准支付 6个月临时安置补助费。

根据《浙江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》第二十三条

规定：高层建筑是指总层数十层以上的住宅建筑或者高度超过二

十四米的非住宅建筑。

选择多套安置房且交房时间不一致的，继续支付过渡期临时

安置补助费时，须核减被征收房屋合法建筑面积中已安置部分的

面积。

2.选择迁建安置的，过渡期限从被征收房屋腾空之月起至建

筑施工放样之月止计算。不超过 12个月的，以实际过渡时间支付

标准的临时安置补助费；超过 12个月的，从超过之月起按两倍标

准支付临时安置补助费，直至建筑施工放样之月止。建筑施工放

样后按标准再支付 12个月临时安置补助费。

3.因被征收人无理阻挠而延误配套工程建设时间、不参加安

置房（地基）选定、干扰安置房（地基）选定、施工放样、逾期

不动工建设、不配合安置房结算的，征收实施单位可不支付临时

安置补助费。

4.工业用房的临时安置补助费在停产停业损失费中一并计算。

5.县城市发展控制区内每月补助不足 1000元按 1000元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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算；县城市发展控制区外每月补助不足 700元按 700元计算。

县城市发展控制区范围详见《云和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云和县

农村村民建房审批管理办法的通知》（云政发〔2023〕36号）。

二、云和县房屋征收搬迁补助费

补偿方式 计量单位 单位（元） 次数

货币补偿 ㎡ 11 1

迁建安置、产权调换、公寓安置 ㎡ 11 2

注：1.搬迁补助费按上述标准计算，每户不足 1500元的，

按每户 1500元给予补助；

2.工业企业搬迁费按上述标准支付一次，特殊设备搬迁按实

评估计算。

三、云和县房屋征收工业用房停产停业损失（临时过渡）补

助费

停产停业损失（临时过渡）补助费按被征收工业用房补偿价

（不包括装修、设备、附属物等费用）的 7%予以一次性补助。

生产经营者认为其停产停业损失超过依照前款规定计算的

补偿费的，可向房屋征收实施单位提供房屋被征收前三年的效益、

纳税凭证、停产停业期限等相关证明材料。房屋征收实施单位应

当与生产经营者共同委托依法设立的评估机构对停产停业损失进

行评估，并按照评估结果支付补偿费。

本文件自 2024年 4月 22日起施行，本文件施行前启动实施

的房屋征收项目按原文件（云政发〔2022〕13号）执行。



抄送：县委各部门,县人大办、政协办,县人武部,县法院,县检察院,

各群众团体。

云和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年 3月 22日印发


